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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100年各種犯罪狀況 

本章分析 100年各種犯罪狀況時，將犯罪類型區分為財產犯罪、

暴力犯罪、妨害性自主罪及妨害風化罪、過失致死及過失傷害、經

濟犯罪、貪污瀆職犯罪、毒品犯罪、妨害投票罪及重大刑事案件等，

加以概略性之敘述。同時，更就青年犯罪、女性犯罪及外國人犯罪

等分別探討其犯罪人數、種類。至於累犯，除分析各監獄新入監受

刑人中之累、再犯概況外，並探討其犯罪種類的關係。 

第一節 概 況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之裁判確定有罪人數，總計

175,300 人，以公共危險罪之 43,911 人為最多，占全部確定有罪人

數的 25.05％，其次依序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 36,440人（占 20.79

％）、竊盜罪 21,392人（占 12.20％）、侵占詐欺背信及重利罪 15,849

人（占 9.04％）、賭博罪 8,804人（占 5.02％）；傷害罪（不含重傷

罪）7,667人（占 4.37%）、偽造文書印文罪 5,317 人（占 3.03％）

等。（表 1-2-1）。 

第二節 各種犯罪 

壹、財產犯罪 

財產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 29章竊盜罪、第 31 章侵占罪、第 32

章詐欺背信及重利罪與第 34章贓物罪。其中竊盜罪、侵占罪及詐欺

背信重利罪等皆是以非暴力的方法對他人財產法益直接的侵害。贓

物罪原在防止因前述財產犯罪被竊取或侵占之物難於追及或回復而



100 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

 24 

設，故係對於財產法益之間接侵害。 

一、犯罪狀況 

100年以非暴力手段非法取得他人財物之財產犯罪案件，經各地

方法院檢察署起訴者計有 45,104 人。若以 91 年所起訴之財產犯罪

人數為基準，100年被起訴的財產犯罪人數指數為 163，較去年（指

數 190）明顯降低。比較各類財產犯罪案件被起訴之情形，歷年來都

以竊盜案件被起訴的人數為最多，約佔各年全部財產犯罪人數一

半。詐欺背信重利罪案件被起訴人數較贓物罪及侵占罪多，近年來

亦大幅成長，逐年攀升，98 年因詐欺背信重利罪案件被起訴的犯罪

人數為 26,630人，指數為 524，均為近 10年最高，應與國內外金融

風暴有密切相關，並反映近來詐騙案件頻傳，政府強力查緝之社會

現象（表 2-2-1）。 

二、犯罪者特性 

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竊盜罪者，男性有

18,573人（占 86.82％）；女性有 2,819人（占 13.18％）。而詐欺背

信及重利罪犯之性別，男性有 10,469人（占 79.52％）；女性有 2,696

人（占 20.48％），顯示從事詐欺背信及重利罪之女性比例明顯高於

竊盜罪（表 2-2-2、表 2-2-3）。 

(一)年齡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竊盜犯

罪者之年齡，以 30至 40歲未滿者為最多，有 7,932人（占

37.08％），其次為 40至 50歲未滿者，有 5,069人（占 23.70

％），再其次是 24至 30歲未滿者，有 3,235人（占 15.12

％）（表 2-2-2）。至於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犯之年齡分布，亦

以 30至 40歲未滿者最多，有 3,918人（占 29.76％），24

至 30歲未滿者次之，有 2,996人（占 22.76％）（表 2-2-3）。



第二章 100 年各種犯罪狀況 

 25 

由於 100 年竊盜犯與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犯加總占財產犯罪

者九成以上，顯示財產犯罪者之年齡分布亦以 30 至 40 歲

未滿者最多。 

(二)教育程度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竊盜犯罪

者之教育程度，以中學程度者最多，有 15,089人（占 70.54

％），其次是小學程度者，有 2,618 人（占 12.24％）（表

2-2-4）。而詐欺背信及重利罪者之教育程度也以中學程度

者較多，有 6,962 人（占 52.88％），惟與竊盜罪不同，占

第二位者為大專程度者，有 1,412 人（占 10.73％），而小

學程度者有 515人，占 3.91％，則明顯低於竊盜犯罪者（表

2-2-5）。 

(三)職業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竊盜罪

者之職業，以無業者為最多，有 9,479 人（占 44.31％），

其次是勞動工作人員（指技術工、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工、

體力工及非技術工，下同），有 7,512人（占 35.12％）（表

2-2-6）。至於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犯之職業，亦以無業者為

多數，有 3,938 人(占 29.91％），其次亦為勞動工作人員

2,680 人（占 20.36％）。而觀察近 3 年來竊盜罪與詐欺背

信及重利罪之人犯職業分配情形，無業之人數與比例呈現

互有增減之情形，專業人員、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等職

業所占比例亦是如此（表 2-2-7）。 

貳、暴力犯罪 

本文所謂暴力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 16 章之強制性交罪、第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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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殺人罪（不含過失致死罪）、第 23章之重傷罪、第 30章強盜搶奪

及盜匪罪（含懲治盜匪條例，91年 1月 30日廢止）及第 33章恐嚇

罪及擄人勒贖罪等犯罪類型而言。 

一、犯罪狀況 

根據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暴力犯罪人數之統計，近 5 年來暴

力犯罪之人數各年間互有消長，整體呈現波段起伏情形，其中人數

最多為 96年的 8,412人，人數最少的為 100年的 5,573人。 

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暴力犯罪人數 5,573人中，以強盜

搶奪及盜匪罪起訴人數為最多，計有 1,949 人，占全部起訴暴力犯

罪人數的 34.97％，其次為恐嚇及擄人勒贖罪（1,557 人，占 27.94

％）、殺人罪（700人，占 12.56％）、強制性交罪（1,025人，占 18.39

％）及重傷罪（342人，占 6.14％）（表 2-2-8）。 

二、犯罪者特性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決確定有罪之暴力犯罪者就暴

力罪質較高之強盜、搶奪及盜匪罪、重傷罪、殺人罪分析如下： 

(一)年齡 

在強盜、搶奪及盜匪罪方面，其年齡以 30 至 40 歲未

滿者最多（561 人，占 38.42％），其次依序為 24 至 30 歲

未滿者有 375 人（占 25.68％）、18 至 24 歲未滿者有 218

人（占 14.93％）（表 2-2-9）。 

在殺人罪方面，以 30至 40歲未滿者最多，有 84人（占

21.82％），其次為 24至 30歲未滿者（80人，占 20.78％）、

40至 50歲未滿者（79人，占 20.52％）（表 2-2-10）。 

在重傷罪方面，以 18至 24歲未滿者（57人，占 21.92

％）及 30 至 40 歲未滿者（54 人，占 20.77％）較多（表

2-2-11）。而就各類暴力犯罪類型之年齡分佈比較，各類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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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犯罪類型之年齡分布多集中在 18 歲至 40 歲未滿之年齡

層；殺人犯罪者在 40 至 50 歲未滿高年齡層之比例，較其

他種類暴力犯罪高。 

(二)教育程度 

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強盜、搶

奪及盜匪罪、重傷罪及殺人罪之教育程度皆以中學程度者

最多，所占比例均超過五成以上。其中強盜、搶奪及盜匪

犯罪者之教育程度，近三年中學程度者皆占 6成 7以上（表

2-2-12至表 2-2-14）。 

(三)職業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各類暴

力犯罪者之職業均由無業者居首位，其次為勞動工作人

員，二者合計均占 6成 5以上（表 2-2-15至表 2-2-17）。 

參、妨害性自主罪及妨害風化罪 

依據犯罪學定義，所謂性犯罪，係指違反他人對於性的自我決

定或意志的犯罪行為，惟該罪保護法益因著重點或價值觀不同，而

有不同的理解，以致產生分歧。有強調「性」在社會中的特殊意義，

故主張本罪保護社會性的秩序或道德；有強調個人對性行為的「同

意」與否，故主張本罪保護個人性自主決定權。基此，88年 4月 21

日刑法修正公布，把妨害風化罪分割為二：將強制性交、強制猥褻

及利用權勢姦淫等罪，改稱為「妨害性自主罪」（刑法第 221條至 229

條之 1）。近親相姦、公然猥褻及散布猥褻圖畫等罪，仍稱為「妨害

風化罪」（刑法第 230條至 245條）。 

一、犯罪狀況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妨害性自主罪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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妨害風化罪人數合計有 4,228人，其中以意圖營利性交猥褻罪最多，

計有 1,942 人（占 45.93％）；其次為強制性交、強制性交猥褻重傷

罪 754 人（占 17.83％）、強制猥褻罪 363 人（占 8.59％）。而強制

性交猥褻殺人罪 100 年犯罪人數為 4 人，所占比例雖然甚低，但是

由於只要發生是類案件，除引起媒體關注外，亦會造成社會大眾人

心震撼及被害恐懼，故其破壞治安危害性不容忽視，值得注意（表

2-2-18）。 

二、犯罪者特性 

(一)年齡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妨害性自

主罪及妨害風化罪人犯之年齡主要分布於 18 歲至 50 歲未

滿之四個年齡層，合計約 8 成以上，其中以 30 歲至 40 歲

未滿之年齡層人數為最多；惟因各罪名之構成要件不同，

其中意圖營利性交猥褻者以因犯罪型態需具有營利性質，

故 18歲至 24歲未滿所占比例較低（表 2-2-19）。至於 100

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違反兒童及少年

性交易防制條例人犯之年齡，則以分布於 30 歲至 40 歲未

滿者最多（84 人，占 33.20％），24-30 歲未滿者次之（64

人，占 25.30％）（表 2-2-19.1）。 

(二)教育程度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妨害性

自主罪及妨害風化罪犯罪人，與往年一樣，超過五成六為

中學教育程度，其次為小學程度者（表 2-2-20）。近年來在

部分罪名，如強制猥褻、製造散佈猥褻文物等罪，大專程

度者所佔比例逐年上升。（表 2-2-21）。 

另外 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兒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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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 253 人中，其教育程度亦以中學

程度所占比例最多（139 人，占 54.94％），其次為大專程

度者 39人（占 15.42％），較違反普通刑法之妨害性自主罪

及妨害風化罪者（占 10.05％）高出不少（表 2-2-20、表

2-2-21.1）。 

(三)職業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妨害性自

主及妨害風化罪人犯之職業分佈，以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

員（1,086 人，占 25.69％）最多，其次為無業者（1,038

人，占 24.55％），勞動工作人員（915人，占 21.64％）（表

2-2-22）。若按罪名別而言，強制猥褻罪與強制性交猥褻重

傷罪者以勞動工作人員所占比例最高，其次為無業者；意

圖營利性交猥褻罪與製造散佈猥褻文物罪則以服務工作人

員及售貨員所占比例最高，其次為無業者（表 2-2-23）。 

另 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違反兒

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罪者，在職業方面，以無業者最

多，其次為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、勞動工作人員（表

2-2-23.1）。 

肆、過失致死及過失傷害罪 

過失犯之處罰在於強調行為人之注意責任，應注意能注意卻未

盡注意，以致造成他人生命財產危害之責。而隨著科技的進步，我

國過失致死及過失傷害，已絕大多數是由於交通事故所造成，而現

代交通工具之日新月異，除了帶給人類更便捷的生活外，另一方面

卻也威脅到人類生命身體的安全及造成財產的損失。近來法院在處

理交通過失犯罪時，已傾向採用較嚴格的認定標準，正因為國人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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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自用車輛數量及交通流量快速成長，但是駕駛道德卻仍有不足，

交通秩序尚待改善；由於疏於注意、超速失控、酒醉駕駛等車輛肇

事，而導致他人死亡的悲劇時有所聞，使個人與家庭遭受難以彌補

之傷害，因此行的安全已成為社會大眾十分關注的問題。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過失致死罪人數

有 1,600人；過失傷害罪人數有 3,014人。若以 91年之犯罪人數為

基準，則 100 年過失致死罪指數為 56，而過失傷害罪指數則為 117

（表 2-2-24）。 

100年過失致死中因交通事故而起者，有 1,197人，占整體過失

罪的 25.94％。過失傷害中因交通事故而起者，有 2,856人，占所有

過失罪的 61.90％，合計過失致死及過失傷害中因交通事故而起者占

87.84％。比較最近三年交通過失犯罪情形，交通過失致死以 99 年

23.37％所佔比例最低；而交通過失傷害則以 98年 57.51％最低（表

2-2-25）。 

伍、經濟犯罪 

經濟犯罪在犯罪學上的通說係指：「濫用經濟交易的信用原則，

違反規範經濟活動的有關法規，而危及或侵害整體經濟秩序的不法

財產犯罪」（引自林東茂：經濟犯罪的界定及統計問題）。是故經濟

犯罪與財產犯罪最主要區別在於經濟犯罪所注重的並非對個人財產

法益侵害之有無，而是對整體經濟超越個人法益之侵害，但是由於

二者界限並不明顯，往往有重疊而不易區分之現象。 

由於近年來，公司企業負責人圖謀私利，涉嫌掏空公司資產或

內線交易情事接連發生，如「力霸淘空案」、「博達案」及「勁永股

市禿鷹案」等案，除造成投資大眾重大損失外，亦使社會經濟產生

嚴重動盪，凸顯出防制經濟犯罪之迫切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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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經濟犯罪偵查終結件數為 172件，其中

提起公訴 160件（表 2-2-26）。若就近 5年起訴件數來看，以 100年

起訴 160 件為最少，96 年起訴 283 件為最多（表 2-2-27）。就犯罪

種類而言，96 年之前起訴經濟犯罪案件件數均以詐欺罪為最多，其

中以 96年 65件最多，97年詐欺案件為 22件，為近 5年最少，100

年為 43件。值得注意者為違反銀行法之案件，有逐年增加之趨勢，

97年起已超越詐欺罪，有 73件，躍居經濟犯罪遭起訴罪名之首位，

但 99 年名次下降，恢復以詐欺罪為最多，違反銀行法次之。100 年

起訴經濟犯罪案件件數，以詐欺罪之案件最多，有 43件，其次違反

銀行法為遭起訴有 33 件、違反證券交易法遭起訴有 26 件。顯示政

府對於新式影響國計民生及造成社會經濟秩序動盪的經濟犯罪類

型，如企業淘空、銀行超貸及內線交易等，已展開強力查緝。而在

「其他經濟犯罪」方面之件數迭有增減；96年增至 95件，為近 5年

最高，98年降至 27件，為近 5年最低，100年為 46件。 

由於經濟犯罪的界定相當困難，且部分犯罪類型亦涉及企業內

部營運，追訴不易，故犯罪黑數大，即使依照上述標準所得之統計

數據，亦只是呈現出概略現象，猶如冰山一角，無法完整了解經濟

犯罪實際樣貌。然而因經濟犯罪對於國家整體金融秩序及經濟發展

所造成之衝擊，牽涉層面廣泛，容易造成社會動盪，其產生之危害

更甚於其他類型之犯罪，更需要深入研究，加以防制。 

陸、貪污瀆職罪 

貪污係指公務人員為謀取不當利益而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；瀆

職則為公務人員辱瀆職守。雖現行刑法訂有「瀆職罪章」之處罰規

定，但有鑑於貪瀆案件仍層出不窮，為澄清吏治，整飭貪瀆，遏止

不法情事發生，乃先後訂有特別法，而特別刑法之制定，旨在擴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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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刑法之功能，對於公務人員貪贓枉法，加以懲治，防制貪瀆犯

罪之發生。而「貪污治罪條例」為刑法之特別法，對於公務人員之

貪污行為有優先適用之效力，故本條例未規定者，或所犯情節輕微

之案件，始適用刑法「瀆職罪章」之規定。 

一、起訴人數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人數為 755

人；瀆職罪人數為 59 人。觀察近 10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該

類案件人數發現，貪瀆罪起訴人數每年增減不一；在貪污罪起訴方

面，若以 91年為基準，100年被起訴的指數為 72；而在瀆職罪起訴

方面，若以 91年為基準，100年被起訴的指數為 144（表 2-2-28）。 

二、執行裁判確定人數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違反貪污治罪條

例人數為 354人；瀆職罪人數為 42人，若以 91年為基準，100年指

數分別為 169 及 162。而比較近 10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是類

案件之人數，在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方面，以 92

年的 500 人為最多；在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瀆職罪方面，則是以 98

年的 43人為最多（表 2-2-29）。 

三、犯罪者特性 

(一)年齡 

就法律規定而言，貪瀆犯罪係屬身分犯，各地方法院

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及瀆職罪人

犯為公務員及與公務人員共犯貪污或瀆職相關犯罪行為

者，而其年齡主要分佈於 24 至 70 歲之間，其中以 40-50

歲未滿者最多，此一特性應與是類犯罪乃需俱備一定任官

年資與職位後，較有可能運用權位或業務機會犯下貪污罪

或瀆職罪（表 2-2-30）。 



第二章 100 年各種犯罪狀況 

 33 

(二)教育程度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貪污案

件人犯之教育程度以中學程度居多，而瀆職案件人犯之教

育程度則以大專程度者較多。觀察近 3 年來貪瀆人犯之教

育程度，大專程度之犯罪人數均佔相當比例，而瀆職案件

中大專程度者甚至高於中學程度者，此亦應與貪污與瀆職

罪之主體多為公務人員，且具備一定任官資格之教育程度

有關。（表 2-2-31）。 

(三)職業 

近 3 年來各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

貪污犯罪及瀆職罪人犯之職業均以技術員及事務人員為最

多，其次為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，而服務工作人員及售

貨員近年來有增加的趨勢（表 2-2-32）。 

柒、毒品犯罪 

本文所謂毒品犯罪係指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所列各罪而

言，涵蓋製造、運輸、販賣及施打等犯罪行為。 

一、犯罪狀況 

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於 92年 7月 9日修正公布，簡化施用毒

品者之刑事處遇程序，自 93年 1月 9日起施用毒品經觀察勒戒或強

制戒治處分後 5 年內再犯者，不再處以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，

逕依刑罰追訴處罰。觀察近 5 年毒品犯罪起訴件數及人數有逐年增

加的趨勢，部分原因係由於施用毒品具有成癮性及高再犯性。100年

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件數計有 40,673

件，起訴人數有 42,960人（表 2-2-33）。而就所起訴之第 2級毒品

犯罪而言，近 3年來均以施用毒品而遭起訴者居多，100年起訴施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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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品之件數有 16,354 件，占起訴第 2級毒品件數的 81.10％，起訴

人數有 16,370人，占起訴第 2級毒品人數的 77.21％（表 2-2-34）。 

二、犯罪者特性 

(一)年齡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人犯之年齡，以 30 至 40 歲未滿者為最多，有

16,314 人（占 44.77％），其次依序為 40 至 50 歲未滿者

（7,787人，占 21.37％），24至 30歲未滿者（6,721人，

占 18.44％）。觀察近 3 年來毒品犯罪人犯之年齡特徵，發

現各年毒品犯罪之年齡，主要分佈於 24 至 50 歲未滿之年

齡層，另 30歲未滿之年輕年齡層人數呈下降的走勢，而 30

歲以上較高年齡層人數則趨於增加（表 2-2-35）。 

(二)教育程度 

100 年各級法院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毒品危害防制條

例人犯中，教育程度以中學程度最多，有28,722人，占78.82

％。近 3 年來毒品犯罪人犯具中學教育程度之比例均在 8

成左右，其次為小學程度及大專程度者（表 2-2-36）。 

(三)職業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毒品危害

防制條例人犯之職業，以勞動工作人員（15,077人，占 41.37

％）及無業者（11,883人，占 32.61％）較多。而比較近 3

年毒品罪犯之職業分佈，發現勞動工作人員所占比例逐年

降低，而服務工作人員及銷售員之比例則有增加的現象（表

2-2-37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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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妨害投票罪 

一、犯罪狀況 

刑法之所以處罰妨害投票者，在於防止有心人士利用金錢介入

選舉，確保選舉公平、公正，賢能者得以當選，以使國家吏治清明。

近年來在政府大力查察賄選，檢肅選風之下，已有一定的成效。根

據統計，近 3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妨害投票

罪人犯，98 年最低為 277 人，100 年為最高有 807 人，99 年為 562

人（表 2-2-38）。 

二、犯罪者特性 

(一)年齡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妨害投票

罪人犯之年齡，以 50至 60歲未滿（227人，占 28.13％）、

40至 50歲未滿（163人，占 20.20％）及 30至 40歲未滿

（128人，占 15.86％）等 3個年齡層人數最多。比較近 3

年來犯罪年齡之分佈情形，各年齡層人數各年互有增減（表

2-2-38）。 

(二)職業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妨害投票

罪人犯之職業，以無業者（243 人，占 30.11％）、勞動工

作人員（143人，占 17.72％）、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（66

人，占 8.18％）較多（表 2-2-39）。 

(三)教育程度 

近 3 年妨害投票罪者之教育程度，均以中學程度者最

多，其次為小學程度者。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

確定有罪人犯之教育程度以中學程度最多（291人，占 36.06

％），其次為小學程度（182人，占 22.55％）（表 2-2-4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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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重大刑事案件 

一、定義 

所謂重大刑事案件，係依據 81年 10月 28日法務部法（81）檢

字第 16178號函函頒公布之「檢察機關辦理重大刑事案件注意事項」

之規定（92年 2月 18日修正），係指觸犯表 2-2-41所列各罪名之案

件。 

二、犯罪狀況 

100 年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重大刑事案件確定裁判科刑人數計

有 437人，其中以犯普通刑法相關罪章最多（245人，占 56.07％），

其次是特別刑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 171人(占 39.13％），再其次為

觸犯特別刑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19人(占 4.35％），至於違反兒

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而以重大刑事案件確定裁判結果者則無

（表 2-2-42）。 

拾、其他犯罪 

一、賭博犯罪 

此處賭博罪係指觸犯刑法第 2編第 21章所列之罪者而言，涵蓋

普通賭博、意圖營利賭博等犯罪行為在內。賭博罪在犯罪學定義中

是歸屬於無被害者犯罪，因此賭博行為在有些國家，被視為是合法

行為，並由政府核發營業執照及規範場所，提供民眾娛樂，藉以增

加國家稅收。而我國目前雖有發行公益彩券與運動彩券，惟其係以

相關發行條例及管理辦法為法源依據，阻卻構成刑法賭博罪。除此

其他賭博行為在我國仍被認定為危害社會善良風俗，且有引起其他

犯罪行為之虞，而在禁止之列。 

(一)犯罪狀況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賭博案件裁判確定有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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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數為 8,804 人，其中一般賭博者有 4,862 人（占 55.22

％），六合彩者有 3,252人（占 36.94％），賭博電動玩具者

有 684人（占 7.77％），近年來電動玩具賭博所占比例有逐

年下降趨勢，而六合彩簽賭之比例則有回升趨勢（表

2-2-43）。 

(二)犯罪者特性 

1、年齡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賭博罪

人犯之年齡，以 50至 60歲未滿者最多（2,651人，占

30.11％），其次依序為 40至 50歲未滿（2,195人，占

24.93％）及 30至 40歲未滿（1,541人，占 17.50％）。

近 3年賭博罪年齡層比例多集中於 30歲以上至 60歲未

滿之間（表 2-2-44）。 

2、教育程度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賭博罪人犯

之教育程度，有 4,655人為中學程度者，占 52.87％，

其次為小學程度 2,350人，占 26.69％（表 2-2-45）。 

3、職業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賭博

罪人犯之職業依序為無業者（3,626人，占 41.19％）、

勞動工作人員（1,923 人，占 21.84％）與服務工作人

員及售貨員（1,562人，占 17.74％）。近 3年賭博罪人

犯之職業別比例變化不大，惟無業者之人數與比例均呈

增加的趨勢（表 2-2-46）。 

二、公共危險罪 

「公共危險」之概念，係指國家為維護大眾生命安全與社會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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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及增進公共福利及道德等社會法益，故針對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

之生命、身體或財產處於危險狀態之行為加以規範處罰，過去刑法

公共危險罪章係指放火、失火、決水、妨害交通、危險物品、妨害

公共衛生及其他公共危險等犯罪行為在內。而 88年 4月政府為阻絕

日益嚴重之酒醉駕車肇事，保障民眾行的安全，故增修刑法將酒後

不能安全駕駛納入公共危險罪規範後，而使得公共危險罪人數大幅

增加。 

(一)犯罪狀況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公共危險案件裁判確定

有罪人數為 43,911人，其中以因用藥或酒醉駕駛者最多，

有 40,860人（占 93.05％），而其餘類型如放火燒毀建物住

宅者與放火燒毀其他物類者，所占比例則均未達 1％（表

2-2-47）。 

(二)犯罪者特性 

1、年齡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公共危

險罪人犯之年齡，以 40 至 50 歲未滿（15,017 人，占

34.20％）、30至 40歲未滿（12,283人，占 27.97％）

及 50 至 60 歲未滿（8,855 人，占 20.17％）等 3 個年

齡層人數最多。觀察近三年公共危險罪人犯年齡之分

布，均以 30至 50歲未滿年齡層較多（表 2-2-48）。 

2、教育程度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公共危

險罪人犯之教育程度，以中學程度者最多，有 30,086

人（占 68.52％），其次是小學程度者（6,129人，占 13.96

％）及大專程度者（5,089人，占 11.59％）。而就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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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數觀之，近 3年人犯罪人數互有增減，但並無大幅度

減少，而且大部份係用藥或酒醉駕駛者之主要犯罪型

態，故顯示仍應加強宣導「喝酒不開車、開車不喝酒」

的觀念（表 2-2-49）。 

3、職業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公共危

險罪人犯職業，以勞動工作人員（22,713人，占 51.73

％）最多，其次為無業者（8,661 人，占 19.72％）及

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（5,967 人，占 13.59％）（表

2-2-50）。 

三、違反特別刑法犯罪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違反特別刑法人

數，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人數最多，計有 36,440人，占裁判確定有

罪總人數的 20.79％，其次為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（1,504人，

占 0.86％）及違反商標法（1,035人，占 0.59％）。而由於動產擔保

交易法於 96 年 7 月 11 日修正公布，刪除有關刑責之規定，致使違

反動產擔保交易法之案件大幅降低，100年僅 1人。（表 2-2-51）。 

第三節 青年犯罪 

壹、犯罪人數 

本節所謂青年係指 18 歲至 24 歲未滿者，介於少年兒童與成年

之階段。不過在目前我國的刑事法上並沒有「青年犯罪」的特別規

定，惟在德國 18歲以上 21歲未滿之人，其犯罪行為在特定條件下，

是可以享有少年刑法減輕其刑的特別處遇。青年犯罪所以被拿出來

特別討論，係根據犯罪統計，由於青年的特殊心理特性，所以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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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段常是犯罪發生的高峰，為犯罪率較高之年齡層。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裁判確定有罪之青年犯罪人數有

12,980人，若以 91年之犯罪人數為基準，100年青年犯罪人數之指

數為 84（表 2-3-1），若將青年區分為 18至 20歲未滿與 20至 24歲

未滿兩個年齡層，則近 5 年之青年犯罪中，均以 20 至 24 歲未滿者

較多，且比例均占八成左右，100年 18歲至 20歲未滿者有 2,843人，

占21.90％；20歲至24歲未滿者有10,137人，占78.10％（表2-3-2）。 

貳、犯罪種類 

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青年（18至 24歲未

滿者）中，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（2,923 人，占 22.52％）、

侵占、詐欺、背信及重利罪（2,305 人，占 17.76％）、公共危險罪

（1,637 人，占 12.61％）及竊盜罪（1,603 人，占 12.35％）等犯

罪人數最多；比較近 10年 18至 24歲未滿者主要犯罪類型之變化，

其中侵占詐欺背信及重利罪自 95年起大幅增加，98年犯罪人數與所

占比例亦為近 10 年最高；竊盜罪近 10 年犯罪人數及所占比率逐年

下降；至於毒品犯罪人數各年迭有增減，100年人數為近十年之最高

（表 2-3-3）。 

第四節 女性犯罪 

近年來，由於社會迅速變遷，社會結構轉變，女性意識逐漸興

起，致使女性地位提升，而女性犯罪的問題也逐漸受到重視；另一

方面由於職業女性比例提高，女性脫離傳統角色，受到家庭、社會

的束縛減少，人際往來複雜，積極且廣泛地參與社會活動。此社會

現象雖凸顯我國已邁入兩性平等之社會，但卻也導致女性犯罪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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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，由於男女之間生理、心理之差異，所引發之犯罪問題與防制

對策亦有所差異，是以應針對女性犯罪予以關注，並加以分析探討。 

壹、犯罪人數 

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男性人犯有 148,490

人（占 84.71％），女性人犯則有 26,439人（占 15.08％）。近 10年

來女性犯罪所占全年犯罪總數的比例維持在 12 至 16％之間，以 91

年 12.75％最低，100年的 15.08％最高；而犯罪人數部分，以 93年

16,075人最少，爾後女性犯罪人數逐年攀升，97年女性犯罪人數所

占比例雖較 96年下降，惟犯罪人數為近 10年最高（表 2-4-1）。 

貳、犯罪種類 

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女性人犯，以違反毒

品危害防制條例 4,995 人（占 18.89％）最多，其次是公共危險罪

3,264 人（占 12.35％）、侵占、詐欺、背信及重利罪 3,261 人（占

12.33％）、賭博罪 3,051人（占 11.54％）、竊盜罪 2,819人（占 10.66

％）、偽造文書及有價證券罪 1,576人（占 5.96％）（表 2-4-2）。       

根據犯罪學研究，女性犯暴力犯罪較少的原因，除了女性先天

體質上不如男性外，與女性從小所受社會期待與社會化過程有關。

相較於男性，女性之暴力行為從小就不被鼓勵，而男性以暴力解決

問題的模式則較容易被認可。而由於先天及後天種種限制，導致女

性犯罪犯罪類型，除財產犯罪外，多集中在賭博罪、毒品罪及賣淫

等，亦即所謂無被害人之犯罪。 

若就 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人犯之女性所

占比率及各類犯罪類型女性所占比例之統計加以比較，女性所占比

率較整體比例高（15.08％）之犯罪類型，包括妨害婚姻及家庭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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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4.03％）、妨害風化罪（30.50％）、賭博罪（34.65％）、偽造文

書印文罪（27.37％）及詐欺罪（21.93％）（表 2-4-3）。 

第五節 外國人犯罪 

壹、犯罪人數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外國人犯者計有

1,328人，其中觸犯普通刑法者有 1,107人，觸犯特別法者有 221人

（表 2-5-1；表 2-5-2；表 2-5-3）。 

貳、犯罪種類 

100年外國人犯觸犯較多的犯罪類型，在普通刑法為偽造文書印

文罪者有 258 人，其次為竊盜罪者有 232 人及公共危險罪者 176 人

（表 2-5-1）。在特別刑法方面，近 3 年均以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罪者最多，100年有 76人（表 2-5-2）。 

參、外國人犯國籍 

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外國人犯 1,328 人

中，以越南國籍者為最多，有 604 人（占 45.48％），其次是泰國國

籍者，有 233人（占 17.55％）及印尼國籍 198人（占 14.91％）（表

2-5-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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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再（累）犯 

「再犯」一詞並非法律條文用語，所以本文所謂再犯係採社會

通用認知概念，泛指所有第 2 次以上之犯罪者；而所謂「累犯」則

係依據刑法第 47條規定，係指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，或受無期徒刑

或有期徒刑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

罪者，是以累犯亦屬再犯之一部分。 

壹、犯罪概況 

100年新入監受刑人犯計有36,459人，其中初犯有11,134人（占

30.54％），再犯（含累犯，下同）有 25,325人（占 69.46％），其中

累犯有 16,496人（占 45.25％），累犯人數占再犯人數比例為 65.14

％，足見 5年內再犯罪的機率高。 

比較 10 年來新入監受刑人再犯情形，再犯比例以 91 年 46.92

％為最低，累犯以 91 年 32.50％最低。近年來再累犯所占比例逐年

增加，100年為 69.46％，為近 10年最高（表 2-6-1）。 

貳、犯罪種類及比例 

100 年新入監人犯之犯罪種類，初犯以公共危險罪（占 16.32

％）、詐欺罪（占 14.02％）及竊盜罪（占 12.85％）為主要犯罪類

型；而再累犯部分，則以毒品犯罪（占 41.33％）、竊盜犯罪（占 18.30

％）及公共危險罪（占 14.74％）等犯罪類型較高；其中毒品犯罪與

竊盜犯罪之累犯比率更高於再累犯比例，顯示毒品犯罪與竊盜犯罪

之復發性較高（表 2-6-2）。 

若是單以各種犯罪種類中再累犯及性別比率觀之，發現 100 年

度再累犯所占比率超過五成之犯罪類型，計有公共危險罪、妨害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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